
记忆书读后感 山庄记忆一书读后感(通
用9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记忆书读后感篇一

我们都知道，作为非虚构的散文随笔，最能反映出作者真实
的性情和思想状态，其阅历、文化素养、个性特点等等，都
会通过文字呈现出来。这也正是非虚构作品之所以经久不衰
而被读者喜爱的原因。尽管柏夫在这部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
版的文集的《后记》里说：“《山庄记忆》的写作，不是一
种有明确目的的写作，最初其实是一种思绪的自然流淌，是
快乐和苦闷时敞开心扉的真诚表达。”但由于有他丰富的人
生阅历垫底，有对人生世事敏锐的洞察力支撑，更有深厚的
文字功力辅佐，这些看似随意挥洒的文字，是非常大气、耐
读的，文学的元素、思想的深度、剖析人情世态的准确度，
都有。

在这部文集里，有一辑纯粹的散文，是写乡土情韵的，其中
的`篇章有《山庄记忆》、《土炕》、《土堡》、《庙戏》、
《野电影》、《糟糠之妻》等，不论叙事、状物、写人，依
然延续了他的小说集《乡韵》里的特色，文笔真挚而生动，
这是一幅幅乡村风俗画，读后给人一种暖洋洋的感觉，作家
的恋土情结彰显其中。“她见我死盯着她看，脸一红说，问
你话你不说尽看什么呀你！说着腰一扭别过身去，一条长辫
子便忽悠一下划过一条弧线，辫梢正好落在她臀部那个圆圆
的补丁上，我的心也跟着忽悠一下，也正在这一忽悠之间，
我青春的心便第一次受到了那种神秘的启蒙。”这是《糟糠
之妻》散文里的句子。像这类鲜活的散发着泥土香味的描述，



在他的其他文字里比比皆是。

我一直认为，地域是一个作家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但作家
又不能太囿于地域，应当在地域与现实、时代的交叉点上运
思，这样写出的东西，既有地域特色，又可让地域外的读者
产生共鸣，由此你的文字将会走得更远。综观柏夫的乡土散
文，显然已经跳出了地域狭窄的“圈子”，而能够将读者的
思绪引向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和思索高度。他的思想随笔类
作品，犀利而睿智，透过这些文字，我触摸到作家良知的质
地、人格的力量、思想的深度以及他自觉担当的社会责任。
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和修养。也正因为他具备这种胸襟
和操守，在多年的创作中，便始终在写严谨、深刻、从不流
俗的文字。比如，当关于孔子的电影、书籍走红国内的时候，
他敢写《质疑孔子》一文，深刻地指出：“孔子的许多观点
是自相矛盾的，比如，孔子主张仁政，可他当上鲁国司寇不
到一个月就诛杀了少正卯，这与他倡导的仁政大相径庭；孔
子一生穷困潦倒，惶惶如丧家之犬，却主张久丧厚葬等奢侈
浪费之俗；孔子一方面宣扬有教无类的公平教育观，另一方
面又强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和‘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等不平等观点。”

幽默是一种智慧。真正的幽默，决非中国小品演员那种装疯
卖傻的表演，这种表演尽管也能博得一些观众的喝彩，但没
有任何实际的意义。柏夫的文字，不论是散文还是随笔，读
到精彩处总会使人会心一笑，这是他的幽默带来的阅读效果。
如他的《如厕》一文，由小品中的一句经典台词“上厕所去
了”引发开去，旁征博引发生在古今中外的如厕趣事，同时
串联起许多政治事件，汪洋恣肆，亦庄亦谐，最后写
道：“尿，这一寻常之物经后世人的钻研利用，已然成为一
种非同寻常之物。例如，现在许多人讲一个班子中的成员不
能合作共事，常用的词语就是‘尿不到一个壶里’。人们之
间，如果看不起谁或不愿意理他了，也说‘这小子太狂，再
也别尿他了！’”。



总之，《山庄记忆》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书，是作家为自己赖
以生存的家园和他始终在思考的心灵，筑造的一座纪念碑。

记忆书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把在学院第一次出席读书会时读过的第一本儿童文
学小说重读了一遍。这本书让我印象深刻，这次会重读，是
因为放假有点无聊，而且这本书是我最爱的其中一本书。在
重读的时候，感觉上没有第一次的强烈，但是还是大同小异。
这次我只花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就把整本书看完，感受了不一
样的世界。虽然这只是一个虚构的国度，但是却让人深思。

《记忆传授人》，《thegiver》，其作者是来自美国的洛伊丝·劳
里。这本书在1994年获得了美国纽伯瑞金奖。《记忆传授人》
是一部科幻小说。里面说着一个乌托邦的社区，在那里生活
的人每天都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在那里，没有危险，没有
与众不同，没有烦恼，没有快乐，也没有悲伤，没有阳光，
没有四季……乌托邦是希腊语，意思就是理想国。

在乌托邦世界，没有颜色，因为颜色会让人产生区别，这样
就会有不一样，不一样就会衍生出很多问题，所以他们都分
不清颜色。我可以想象得到色盲已经是很痛苦的事，那分不
清颜色，世界就只剩下黑与白，还有灰。这让我非常庆幸自
己的世界是五彩缤纷的，虽然有时候颜色让人与人变得不一
样，就像是肤色，瞳孔的颜色，还有头发的颜色，至少我们
还活在有颜色的世界。还有，在那里也没有音乐，没有旋律。
他们想象不到旋律在耳边响起，是多么美妙的感觉，多么美
丽的声音。

《记忆传授人》让我学会了珍惜、感恩。懂得了因为有不美
好，所以才会有美好；因为有了背叛，才懂得真心的可贵；
因为有了失败，才有了成功的骄傲……这真是一本值得永远
珍藏的书！



记忆书读后感篇三

这一个多月以来，老师带领我们学习了《记忆传授人》这本
书。经过老师详细地解读以及耐心地启发，同学们做了精彩
的分享，让我也收获了许多。我就来谈谈我的感想吧！

小说的设定是人们在极其贫乏的情况下，逐渐恢复我们常见
的东西，乍看起来像是怀旧，没有幻想。这本书若不是老师
带领我们学习的话，只看一遍我就会扔到一旁，这就是我对
它的第一印象。

这本书主要讲了主角乔纳思（后称“乔”）被选为“记忆传
承人”后的特殊历险。乔生活在一个原本有很好的福利却没
有四季、没有日月，更不允许有残缺和个性存在的乌托邦社
区中。他在老记忆传承人的帮助下，决心用逃离的方式，使
社区里没有感觉、没有爱的居民，得到从他身上分散出去的
各种痛苦和爱的记忆。

我觉得乔的历险之所以特殊，就是因为其他的历险，都是主
人公不断地经历新奇的环境，得到更多出人意料的东西。而
这本小说则恰恰相反，《记忆传授人》的开头很平淡，书中
讲到12岁以前，乔貌似与乌托邦世界里的一般人无异，生活
的状态十分麻木。他们言行的标准都是创立社区的人设立的，
甚至杀死双胞胎中较轻的一个在他们看来都是天经地义的。
这让我联想到罪人的生活，有思想却没有选择的权利，被罪
所辖制却自以为是。

乔较为特殊的地方是眼睛颜色浅，在乌托邦世界中，深色眼
睛是无法传承记忆的。我想这更像是神在亘古以先生命册上
的拣选，形态未定之先已然知晓。乔在12岁时被传授人拣选，
一开始传授人传给乔的是一些快乐记忆的片断，比如乘着雪
撬从低缓的山坡上滑下，或是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我觉得
这就像是罪人刚接触到福音的美好，福音的大光开始照在以
前一直蹲在黑暗中的人，使他们有了一些属灵的分辨。这使



乔有了新的权利，乔以前的友谊，似乎也在他刚得到这个身
份的时候就已经变味了。这与那些不相信神的人，得知自己
有刚信主的朋友后，敬而远之的情形差不多。

后来，乔又从记忆传授人那里，逐渐得到了身体上痛苦感觉
的记忆和精神上极大痛苦的记忆。这些都使乔的身、心、灵
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就好比神破碎了一个人，使他能得到重
生。在此之前，乔认为生命就是由每天做的事情构建起来的，
老传授人认为生命是记忆，我认为生命就是神创造的奇迹，
因为我们能感到痛苦，特别是为罪忧伤痛悔，这是死人重生
的第一步。

接下来，乔得到了爱的记忆，这就是一种美好的关系。因为
体会过真正战争的记忆，所以乔特别不能忍受以前的伙伴嬉
闹着玩战争游戏，而真正完整的家庭里爱的关系，却让他得
到了安慰和医治，乔的心就被这爱的关系改变了。这使我想
到就像天父和我们的美好关系，真正体会到天父的慈爱，走
十字架道路，每天都过着圣洁的生活。

获得记忆的智能后，乔就大胆的做了一个决定——逃离。他
无意中给不达标而即将要被“解放”（安乐死）的婴儿加波
传授了记忆，并带着加波逃向了社区外的真实世界，完成了
把自己的记忆分散给社区中其他人的使命，开始了充满盼望
的生活。这很像耶稣牺牲自己，使福音真正在耶路撒冷传开。
也像保罗为了传福音传遍天下，自己宁愿被本族人鞭打，经
历水淹、石头打，被教会中的人误解，被外邦人监禁等，最
终身死，福音却由此广传。

记忆书读后感篇四

繁花似锦馥郁满城

这是一个永远使人铭记的日子



这是一个使人心潮澎湃的时刻

在习习的夏风中

在淡淡的清香里

开发区人走向一个神圣的'地方

——莱州红色革命教育基地

去重温，去思索，去升华

我们的队伍浩荡又整齐

我们的步伐坚定又豪迈

“两学一做”指引着方向

让革命的烈火燃烧

重新感受艰苦的奋斗历程

让鲜红的党旗

再来荡涤我们的灵魂

陈列馆内摆放的文物一幅幅，一件件

讲述着革命的故事

你听!玉皇顶起义的号角还在吹响

七十八年前，一群血气方刚的共产党人

不怕被抓不惧死亡



点燃了莱州革命的熊熊烽火

凭着一腔的热血怀着忠诚的理想

奋不顾身前仆后继

建立起了胶东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掖县抗日民主政府

成立了胶东最大的抗日武装——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

开辟出了胶东乃至山东全省第一个红色抗日根据地

创办了山东根据地最大的银行——北海银行

你看!血浓于水的拥军场景展现眼前

那低矮潮湿的地道

是莱州的大叔大哥冒着生命的危险

一锨一锨深挖出来的

那从地下医院重上战场的伤病员

是莱州的大婶大嫂一粒米一勺汤精心喂出来的

那滚滚南下的支前大军里

涌动着太多太多莱州的小车扁担和担架

莱州的乡亲啊用双手托起了地下的太阳

看今朝新征程

市委市政府惠及民生



市民之家全面开放

这里浓缩着莱州的飞速发展

经济民生文化科技展现

提升着莱州人的幸福感

继往开来，奋发图强

我骄傲!我们是莱州人

记忆书读后感篇五

大昭昭是我看过最伟大，也是最爱的男主。他预料到了一切，
也安排好了一切，自己却死了，他的大爱自始至终影响着每
一个人物。永远是我最爱的大昭昭！

看到后面他的遗言，我泪崩了，一直无法释怀。接受不了女
主恢复记忆后说翻脸就翻脸。最让我欣慰的是她也死了，还
是和昭昭一样的死法，一起消散在星河之中。她最后也完成
了昭昭遗愿。

桐华的书背景格局一般都很大，也虐。这本书可以说集结了
所以的虐点，最后直接团灭。但不得不说，这是一本巨作，
家，国，天下，种族之间的种种，这以不只是一本言情小说
了。

我爱你，以身，以心，以血，以命......

——最爱的殷南昭！



记忆书读后感篇六

每次我听到飞儿乐队的那首《遗失的美好》，我总会想起圆
明园，听着那轻柔、悠长的音乐向我道来这个花园的艰辛与
磨难。终于，我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踏入了圆明园，触摸
到了这遗失的美好。

身入圆明园，我愣住了。这里，是满目疮痍，这里，只有残
垣断壁，大水法遗迹的石柱孤零零地立在那里，默默地承受
着雨水的拍打、敲击。这里的一切都变得湿滑，变得泥泞不
堪。精雕细刻的花纹上，挂着摇摇欲坠的水滴，整个遗迹被
云雾笼罩着。大水法，经历了百余年的血雨腥风，不再有清
泉流过，不再呈现巧夺天工的人间奇景……我的心绪和大水
法一样在烟云中缥缈沉浮，心情和圆明园一样在大雨滂沱中
起伏澎湃。

然而导游却告诉我：圆明园是清代皇家园林中最丰富多彩，
最俊美的一个。它集东西方文化于一身，聚天下之美于一园。
这里拥有中式园林的缩影和欧罗巴大地的楼阁，被誉为万园
之园。曾经的大水法，是一处喷泉，这里的观景台上曾有十
二生肖的动物头像，这里的过去是多么金碧辉煌，多么令人
神往！

但是映入我眼帘的，却只是在雨中黯然失色的一片狼藉。不，
它们不只是一堆废石，而是满地的尸体！每一块碎石都是残
肢。我问苍天：“大水法身在何地？”苍天忽地电闪雷鸣，
但仍然沉默不语。我问石柱：“圆明园去了哪里？”石柱在
雨中痛哭流涕。这答案，每一个人，尤其是每一个中国人，
都没有理由忘却，是英法联军把万园之园撕成了碎片！

1860年10月13日，英法联军在北京城犯下滔天大罪！圆明园，
这座古老的东方文明古国的博物馆，一个顶级世界王朝的精
神家园，英吉利、法兰西两个强盗和两万个疯子一把火把它
从地球上，从人类文明史上抹去。从此，华美的宫殿成了一



片砾土，那场大火的烟尘穿越亘古的长空诉说着这千古遗恨。

在我异常愤怒的时候，我又一次被大雨中的圆明园惊呆了。
在这猛烈的风和雨中，我明白了：“为什么圆明园只剩下了
彻骨的悲凉？因为我们的民族曾经弱不禁风，这份耻辱隐没
在五千年的愚昧中！一个强大的民族不应只有愤怒，他应该
明白，落后就要挨打，民族需要自强！唯有这样，我们才能
挽留像圆明园一样的人间奇迹！”

震耳欲聋的雷声又一次从天边传来，我看着十二生肖的头像
曾经安放过的地方，看着眼前的石头上越来越多的积水。我
想起了有海外华人富商为了买回十二生肖头像而倾家荡产的
故事，我欣慰地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仿佛看到了民族精神的
回归，中华民族又一次屹立在了世界的东方！

《遗失的记忆》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记忆书读后感篇七



读完某一作品后，从中我们可以吸收新的思想，需要写一篇
读后感好好地作记录了。可能你现在毫无头绪吧，以下是小
编整理的《偷记忆的男孩》读后感，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人会偷取记忆吗？

寒假里，我读了《偷记忆的男孩》这本书。它主要讲了12岁
的男孩本最近感到糟糕透了，一向性格不合的父母争执再度
升级，不但在大庭广众之下吵得面红耳赤，还在回家后提到了
“离婚”这个敏感的话题。在小镇集市上，本偶遇了一个名
叫路易斯的奇怪老头，他说自己是一个专门偷取别人记忆的
窃贼，能给陌生人带来各式各样的绝妙体验。半信半疑的本
在经历了一番跨越历史的亲身体验后，百分之百地相信了路
易斯。更重要的.是一次意外，让路易斯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在死之前，路易斯将有关偷记忆的本领传给了本。本拿走了
父母争吵的相关记忆，希望他们不在吵架。谁知他们的眼里
变得只有对方，一点儿也不关心他的生活，甚至连一点小忙
都不愿意帮。直到后来，小镇来了一个叫吉娜维芙的人，她
曾经是路易斯的一个学徒。她将小镇上的人全变成了失去记
忆眼睛黑漆漆的人。只有他可以救大家，就这样，本为了就
全真人踏上了一场危机四伏的冒险旅途。最后，他凭着自己
的勇敢和智慧打败了吉纳维芙，挽救了家人以及即将消耗殆
尽的小镇。

这本书中，我最佩服的是本一开始为了救全镇的人，被吉娜
维芙锁在地下室，在惊慌失措后立即冷静下来想起爸爸告诉
他的道理:破门而出,而窗子没有锁，但你太专注于那扇门了，
忘了开门的目的是出去，只要你想着破门是为了出去，就不
会死死地盯着那扇门了，而是开始寻找其它出路。他用这条
哲理救了自己。这件事让我想到了有一次我在解题，不管怎
么想，都搞不懂什么意思，事物之间有什么关系，却忽略了
这道题完全可以用列方程来解决。



我还悟到了一个道理:亲情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对于人们自
己来说，亲人比一切都重要。哪怕是用自己的性命去换。亲
情使人在绝境中满怀信心是活下去的动力，让人无限眷恋！

记忆书读后感篇八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这是我
们敬爱的毛主席赞颂北方的佳句。当他在看到这一番美景时，
是否也会想到他的家乡、亦是我的家乡――那个美丽的水乡
之地湖南。

我是多么想念家的冬天啊，在记忆的大海中，家乡的冬天虽
然冷得让人只想藏在被窝中，但我却能感受到阵阵寒风中的
丝丝温暖。

还记得自家的院子中，有一个歪歪扭扭的身影；一根树枝微
微倾斜像是欢迎我的到来，厚重的白雪压在她薄弱的枝干上；
稀稀疏疏的绿叶牢牢的镶嵌在树枝上，零零散散的花朵紧紧
的衔接在枝头上。含苞待放，惹人怜爱；“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其中一朵微微探了探头，羞涩的寻觅了一圈，
就在它的下方，小小的焰火在夜空中绽放大大的微笑，两双
真挚的眼神目不转睛的凝视着烟花，她们拿起烟花，点燃之
后，迫不及待的在天空中叙写了她们的新年愿望；在她们的
小天地中，一个没有大人的小天地中，一个无拘无束的小天
地中，一个充满美好的小天地中；一遍遍的雕刻着她们的心
愿，似乎要在这黑夜中留下一抹痕迹，又似乎要铭记于心，
更似乎要镌刻于脑海中。

烟花已经放完了，时间为何如此缓慢？我无聊的看了看天空，
一颗星星也没有的天空，我看了看地上堆积如山的雪，又看
了看死党，她先顶盯着雪，然后又看向我，我们心有灵犀的
指了指，然后开始分工，“说实话，我还没滚过雪球
呢。”“哇！好巧啊，我也是，从来都是在动画片里看到，



因为怕冷，所以不敢试，不过看在你是我死党份上，本小姐
就免费陪你，挺清楚了免费的哦！”“滚！”我抓起一个雪
球就扔过去，她灵敏的躲开后，也开始反击……在一片混乱
中，我们完成了我们的处女作――雪人，在我们得意洋洋的
眼光下，家长们给了我们不错的评价，因为那个雪人，不仅
是我们劳动创造的，它还蕴含着我们对春节的向往、和对一
家团圆的渴望。

“你见过冰雕吗？我没有见过。”“小样儿，连冰雕都没见
过，来来来，本小姐免费讲给你听，在的记忆中……”从她
的叙述中，我的前方仿佛有一只展翅欲飞的鹰，它高傲地仰
着头，眼睛里迸发出渴望天空的光芒，翅膀优雅地仰着，羽
毛被它梳理的明亮整洁，阳光反射在上面，发出耀眼的光芒，
似乎就待翱翔天空时向同伴们炫耀一番。

回到家后，妈妈看着我冻得通红的小手，心疼的嘱咐：“要
好好保护自己的手，一旦生了冻疮就恢复不成那双芊芊玉手
了”

因为爸爸工作的变动，我们一家搬到了昆明，这里山青水秀，
有美丽的滇池、秀丽的西山，我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四季如
春、如画般的地方，可是随着季节的变换，总觉得缺了点什
么。

啊！我知道了，我缺的是那个充满梦想的冬季、是那个因家
人团聚在一起而充满温暖的故乡。

记忆书读后感篇九

这个寒假里我读了一套写自于洛伊丝·劳里的《记忆传授
人》。这套书由四本组成，它们分别是：《记忆传授人》、
《历史刺绣人》、《森林送信人》和《儿子》。前三本书都
分别围绕一个人写。而最后一本将前三本中的人物全部串在
了一起，所有人一起对抗邪恶的“交易大师”。



先从第一本开始说起，这本书的主角名叫乔纳思，他生活在
一个叫做同化社区的地方，顾名思义就是所有东西只要对人
们不利的就会消失，就会被同化。所以在这个社区生活的人
都十分可悲。在这里，没有真正的爱情，工作也是只能被长
老会指派，没有自己的自由，甚至连颜色都看不见，这一切，
统统被同化掉了。乔纳思本只是一个正常即将参加十二岁典
礼，等待分配工作的小男孩，但是在典礼那一天，对于乔纳
思而言，一切都改变了。

在这个社区中，有一个特殊的存在：记忆传承人，它是整个
社区中十分特殊的存在，他拥有以前的记忆，能看见颜色，
不受同化的束缚。而乔纳思，就被选上当下一位记忆传承人。
当乔纳思接收了大部分记忆后，对于这个社区愈发的失望。
于是，他带着他的弟弟，在与老记忆传承人商量过后，离开
了这个社区，逃往了另一个社区，最后在他们弹尽粮绝之时
成功抵达了目的地。

第二本书讲述了一个叫做琦拉的11岁女孩，在她的妈妈死后
被长老会邀请去修补传唱人的礼服。这给了她一个机会，让
她衣食无忧，还认识了同样有一些特殊天赋的木刻家汤玛以
及还小的歌手乔。他们都在大楼中为传唱《大灭亡之歌》做
准备。但是，等到真正开始的时候，琦拉发现传唱人却被戴
上了脚镣，他被锁住了！琦拉细思极恐，原来长老会是要将
他们的天赋据为己有，使得长老们可以控制他们，多么可怕
的一个事实！

在琦拉猜测时，小麦，这个调皮的小男孩来了，他带给了琦
拉一个惊喜——琦拉的爸爸。但是当她与爸爸聊天时，发现
琦拉有好感的杰米森长老就是差点杀死她爸爸的凶手！书中
说道“这样他们三人的才华才能为他们所用”。得知这一切
后，琦拉不再那么热情了，但是她坚持要将这件礼服缝制完
毕才肯跟随爸爸离去。

有一位先知，是第二本书里出现的琦拉爸爸。先知想要让麦



迪去将琦拉接过来，但是这一路上需要穿过一个茂密的大森
林。在麦迪和琦拉回去的路上，森林变得更可怕了。于是麦
迪以身为引，使用了他的天赋，治愈了大地，并获得称号：
大地灵疗人。

最后一本书名字叫做儿子，光看书名就能发现这本书与前三
本不一样。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与在第三本中出现过的邪恶的
交易大师作斗争的事。从克莱尔，乔纳斯弟弟的母亲的视角
来叙述的。她与交易大师进行了交易，用爱情和青春交换她
所渴慕的亲情。

在最后，加波成功战胜了“恶”的代言人交易大师，将所有
交易完全取消，当然，他的妈妈克莱尔也重新变得年轻，重
现焕发青春的光彩。

我从这套书中感悟到了不少：首先就是在第一本书中的社区，
同化过后的社区是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却也让生活变得没
有色彩；其次是在第二本书中杰米森长老，他脸上笑眯眯的，
给琦拉一种安全感，却在暗地里意图杀害琦拉的父亲，母亲，
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我从中学到了不能从外表来判断一
个人，需要真正从内心去评定一个人的好坏善恶；最后是在
第四本《儿子》中的克莱尔，为了见儿子一面，她宁可舍去
自己的青春年华，舍去自己的甜美爱情，这，是什么力量在
推动她前行？是母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情感，你要知
道，为了你，母亲是可以放弃一切的。所以要懂得感恩，不
要等到母亲不在世的时候再后悔。感恩，要在当下。

懂得感恩吧！作者：王博洲


